
附件一：
高等学校特聘教授岗位制度
实施办法（试行）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加强高等学校中国家重点建设学科的学术梯队建设，吸引和遴选中青年杰出人才，培养、造就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带动一批重点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提高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教育部决定与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及其领导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投入专项资金，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建立特聘教授岗位制度。
第2条 在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中设置特聘教授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和招聘条件，在国内外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动态管理。
第3条 特聘教授实行岗位聘任制。人选由学校推荐，专家评审，学校聘任，聘期内享受特聘教授岗位津贴。
第四条
特聘教授岗位设置总体方案和特聘教授人选，由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审定。
第二章 岗位设置
第五条 特聘教授岗位在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中设置，分期进行。原则上在二级学科设岗，每一学科范围设特聘教授岗位一至二个。第一期，三至五年内，全国高校特聘教授岗位总数计划达到300～500个。
第六条 设置特聘教授岗位的学科范围：
(1)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学术上达到或最有可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2)教学科研实力雄厚，处于国际学科发展前沿，有望实现重大突破的新兴学科。
第七条 申请设置特聘教授岗位的学校应具备支持设岗学科发展的学科优势和综合实力，并能够为特聘教授岗位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八条 特聘教授岗位职责：
(1) 讲授本学科核心课程；
(2)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研究；
(3)领导本学科学术梯队建设；
(4)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第九条 特聘教授岗位属流动岗位，由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学科发展和学术梯队建设需要，每五年按规定程序评审确认。
第三章 招聘条件
第十条 特聘教授招聘条件：
(1)能从事科研教学第一线工作，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特殊情况下最高不超过55岁）；
(2)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
(3)胜任核心课程讲授任务；
(4)学术造诣高深，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
(5)发展潜力大，对本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工作有创新性构想，具有领导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
第四章 聘任
第十一条 获准设置特聘教授岗位的高等学校通过新闻媒体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人选。
第十二条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评议、遴选，并提出初选意见。
第十三条 高等学校须聘请三名以上国内外著名同行专家对拟推荐的候选人提出评议、推荐意见。
第十四条 教育部组织同行专家对高等学校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评审，提出同行专家评审意见。
第十五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同行专家评审意见对高等学校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审定。
第十六条 高等学校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审定意见，聘任特聘教授。
高等学校要与受聘者签订聘约，规定聘期及聘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聘教授聘期为五年，采取分段聘任方法，首次聘期为三年，聘期内考核合格，可续聘两年。聘任期满，聘约自动解除。  
第五章 程序
第十七条 特聘教授岗位设置申请审定程序：
(1)每年分两次受理高等学校的设岗申请。有关高等学校分别于每年的一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前提出设岗申请，并报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岗位设置申请表》及有关申请材料；
 (2)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学校的申请进行评审，提出特聘教授岗位设置总体方案。特聘教授岗位设置方案分别于每年的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前通知有关高等学校，并向国内外公布，公开招聘。
第十八条 特聘教授候选人推荐审定程序：
(1)获准设置特聘教授岗位的高等学校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并分别于每年的四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前报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候选人推荐表》及有关推荐材料；
(2)教育部分别于每年六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前组织有关同行专家对高等学校报送的特聘教授候选人进行通讯或会议评审，提出同行专家评审意见；
(3)专家评审委员会审定特聘教授人选名单，并分别于每
年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通知有关高等学校；
(4)获准设置特聘教授岗位的高等学校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审定意见确定特聘教授聘任人选，并分别于每年八月十五日、一月十五日前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约。
第六章 待遇
第十九条 受聘特聘教授岗位的人员在聘期内享受特聘教授岗位津贴。第一期特聘教授岗位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人民币10万元，同时享受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
第二十条 特聘教授岗位津贴所需经费由“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专项资金支付。
第二十一条 在聘期内学校应为受聘特聘教授岗位的人员配备助手，并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工作条件。
第七章 考核
第二十二条 特聘教授岗位实行严格的聘期目标管理。聘任学校对受聘特聘教授岗位的人员按确定的岗位职责进行考核和管理。考核结果报教育部备案。
第二十三条 聘任期满，教育部组织有关同行专家对受聘特聘教授岗位人员的履职情况和学科发展情况进行评估。
第二十四条 在任职期间作出重大成就的特聘教授，将获得“嘉诚杰出创新人才奖”，奖励办法另行制定。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在实施计划过程中遇有特殊情况，经专家评审委员会同意，可按特殊办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为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设北京办事处和香港办事处。北京办事处受理各项申请，设专职工作秘书，联系和办理有关事宜。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